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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2 社區踏查記錄家鄉 

屏東縣 11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社區踏查記錄家鄉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要點。 

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1 月 1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04247 號函。 

貳、 目標 

一、 藉由資料蒐集、分組討論，探究家鄉議題，提升學生自主表達、思辨統整及媒體識

讀素養。 

二、 經由課程方案實施歷程，孕育學生人文情懷，培養其公民意識及參與實踐能力。 

三、 學生運用本土語文進行社區踏查與訪談，紀錄家鄉歷史故事，或透過學習數位媒體

工具，以文字、影像、聲音紀錄家鄉美好之人事物，提升學生本土語言能力及強化

在地認同與人文素養。 

四、 推廣家鄉踏查教學活動設計，建立示範作用，透過教學活動讓學生認識家鄉的社區

文化特色，有效的達到本土教育的目標。 

參、 辦理單位 

一、 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 承辦單位：屏東縣里港鄉載興國民小學 

肆、 實施方式 

一、 參加對象：屏東縣國中、小學 

二、 活動日期：112 年 2 月 1 日-112 年 6 月 30 日 

三、 活動內容：申請學校課程內容規畫可包含以下內容。 

(一) 主題式探究課程活動設計：透過跨領域統整性的學習課程，讓學生發現、探

索、記錄家鄉故事，深入踏查家園豐富的生態、人文、歷史文化軌跡等，

培養學生對在地文化的認同感。 

(二) 走讀家鄉-戶外教育自主學習課程設計：規畫以社區為學習場域的探索課程，帶領

孩子們經由走讀或參與活動方式，與社區家鄉產生更深的連結互動。課程活動以

學生為學習主體，透過探索體驗活動，體驗家鄉環境，建構社區鄉土情感，進而

強化在地文化內在價值。 

(三) 田野調查：透過家鄉自然、人文環境考察，認識了解家鄉特色，包含家鄉資料的

蒐集和記錄、家鄉耆老訪談、影音記錄等。學生透過主題式學習單等方式，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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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所聞，也可透過相機或攝影機，拍攝家鄉文物、景像或人物，以「圖文並茂」

的影音方式，呈現出家鄉自然、人文特色。 

伍、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112 年 1 月 10 日。 

(二) 申請方式：有意願申請本計畫之學校，請於 112 年 1 月 10 日前將申請計畫(如附

件一)核章後寄至承辦學校(載興國小)粘玉堂主任收，並將電子檔傳至

tang0727tw@gmail.com。 

(三) 本計畫經費預計補助 5~10 所學校，依申請先後順序審核，依本計畫總經費數額滿

為止。 

(四) 申請學校經初審後，於 1月 20 日前於載興國小網站公告錄取名單，並請錄取學校

依縣府公文核定之經費修正概算表送至承辦學校(載興國小)。 

陸、 申請學校經費補助額度及項目 

(一) 每校補助 3萬 5,000 元~7 萬元。 

(二) 經費補助項目：講座鐘點費、外聘諮詢費、講座交通費、印刷費、教材教具費、

資料蒐集費、膳費……等(如附件一)，不補助相機、攝影機等設備。 

柒、 計畫核結 

(一) 申請計畫學校請於活動結束後，於 112 年 7 月 20 日前將領據、支出原始憑證影本

及活動成果寄送至承辦學校(載興國小)粘玉堂主任收，俾憑撥款，支出原始憑證

正本留校備查。 

(二) 活動成果請編輯成提供本縣學校參考使用之內容(紙本或電子檔)，勿提供零散之

照片。成果日後將放置本縣相關本土網站供本縣學校課程教學參考使用，請自行

斟酌呈現成果內容的專利與隱私。 

捌、 經費來源 

本計畫經費來源為「屏東縣 11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經費。 

玖、 預期效益 

(一) 以學生為主體的課程活動，培養學生自主學習、分組合作，探究家鄉議題，以強

化學生鄉土文化素養，進而提升愛護鄉土的參與實踐能力。 

(二) 學生透過與社區耆老或專業人士進行訪談溝通的過程及影音資料的蒐集，提升學

生本土語言能力。 

(三) 透過學習數位媒體工具，紀錄家鄉歷史文化、故事，完成記錄家鄉的影音作品。 

(四) 彙集家鄉踏查教學活動設計，提供縣內學校參考，有效的達到推動本土教育的目

標。 
壹拾、 承辦本計畫人員依本縣國民中小學教職人員獎懲辦法辦理獎勵。 

mailto:並將電子檔傳至tang0727tw@gmail.com
mailto:並將電子檔傳至tang0727tw@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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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壹、 本計畫陳報縣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屏東縣 111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方案 

社區踏查記錄家鄉─○○國(中)小主題名稱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推動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本土教育要點。 

(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1 月 17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04247 號函。 

貳、目標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國(中)小 

 

 

肆、計畫內容 

(活動地點、參加對象、課程時間、課程內容規劃……) 

 

 

伍、課程進度規劃(以下內容僅供參考，請自行修改) 

                        月份 

課程內容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議題討論 ◎ ◎     

實地

訪查 

資料收集  ◎ ◎    

撰寫探究原因、目的及訪問大綱  ◎ ◎    

實地訪查的方法   ◎ ◎   

影像

紀錄 

學習使用影像紀錄工具   ◎ ◎ ◎  

學生學習影片編輯軟體   ◎ ◎ ◎  

成果

發表 

完成影片，進行影片發表會     ◎  

學生影音作品，上傳影音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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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經費概算 

項次 經費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支用說明 

1 外聘講座鐘點費 時  2000  
 

2 內聘講座鐘點費 時  1000  

3 外聘諮詢費 人次  2000  
以外聘學者專家為限。(可包含踏查解說員

費) 

4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式    諮詢費與講座鐘點費之 2.11 

5 講座交通費 次    核實編列，並註記起迄地點預估。 

 

6 
印刷費 式    

核實編列，含影印、紙張、資料印製、

成果發表手冊編製等，請逐項敘明內

容，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20%。 

7 教材教具費 式    
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20%。 

請附清單(附件二)。 

8 資料蒐集費 式    
最高不得超過申請總經費20%。 

請附清單(附件三)。 

9 膳費 人  100  
活動過膳食時間方可編列膳費-便當(餐點)80

元/人與茶水20元/人 

10 (其他)     請自行增列 

小計   

11 雜支 式    最高不得超過上面業務費經費5％ 

合計  經費申請調整到經費百位數以下為零 

總計：新臺幣   元整(每校補助3萬5,000元~7萬元) 

*本案經費僅補助「業務費」，不予補助「人事費」、「設備費」及「獎補助費」。 

*以上經費概算請參照「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之「業務費」項目編列，另參

酌「講座鐘點費支給表」、「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做規

劃。 

柒、預期效益 

 

 

 

捌、本計畫陳報縣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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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教材教具清單 

教材教具費概算內容清冊表(請務必詳列) 

編號 品           名 單位 數量 
單價

(元) 

總價

(元) 
用途說明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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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資料蒐集費清單 

資料蒐集費概算內容清冊表(請務必詳列) 

編號 書           名 出版社 作者 數量 
單價

(元) 

總價

(元) 

1 
      

2 
      

3 
      

4 
      

5 
      

6 
      

7 
      

8 
      

9 
      

10 
      

總計(元) 
 

 

 

 


